
语言教学与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６期（总第２０６期）

复合词内部功用义实现方式的
语义解释与选择规则＊

孟　凯

提要　功用在名词的物性角色中处于核心地位，“功用＋名”是汉语中常见而能产的复合

词构造方式。（宋作艳２０１６）本文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复合词内部选择Ｎ或Ｖ实现功用义的

差异，包括Ｎ、Ｖ与同一中心成分构词的合法性、词语缺位、由语义相关的Ｎ、Ｖ与同一中心成

分构成的同义词语的语义语用差异等；表功用义的Ｎ、Ｖ内部的语义差异体现在Ｎ１ 是Ｎ２ 功

用义隐含谓词的客体或结果，可能具有叠加功用义或功用多解性，而Ｖ在体现Ｎ的原型默认

功用或特殊功用时具有不同的呈现可能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炼出定中式复合词内部功

用义实现方式的三条选择规则：Ⅰ．组构双音词，表达常规功用，Ｖ常常隐含，优先提取Ｖ的客

体或结果组构ＮＮ定中式；Ⅱ．组构双音词，若需凸显特殊或细分功用，会选择Ｖ（主要是Ｖｉ）
组构ＶＮ定中式；Ⅲ．组构多音词，优先选择Ｖ双 表达特殊或细分功用，组构ＶＮ定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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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名词丰富的语义信息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尤其是生成词库理论对名词语义所进行的细

致刻画，并非从传统的主题描写视角来考察词项所关联的语义功能（Ｐｕｓｔｅｊｏｖｓｋｙ　１９９５：９９），而
是“通过物性结构（ｑｕａｌｉ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将一些重要的概念知识（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引入到名

词的词汇表征（ｌｅｘ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中”（宋作艳２０１６），这使得人类实现对客观世界进行范

畴类化的第一层分类范畴———名词范畴，能够获得如同动词范畴那样的精细描写。
名词的四种主要物性角色（ｑｕａｌｉａ　ｒｏｌｅｓ）①中，“功用是第一位的，施成是第二位的，人类制

造某物总是为了某种目的”，“功用处于核心地位，构成和形式也是为功用服务的”。（宋作艳

２０１６）关于功用角色（ｔｅｌｉｃ　ｒｏｌｅ）对名词词义与构词的系统性影响，宋作艳（２０１６）已做了很好的

阐释和论证，“‘功用＋名’是汉语中很常见的复合词构造方式，很能产，说明功用义是重要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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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参项，在以复合词为主的汉语中尤为重要”。汉语名词中的功用义主要体现于定中式名词

“Ｘ＋Ｎ”之中，是以Ｘ（Ｎ或Ｖ）来表达功用义。那么，作为表达功用义的原型语法类别，Ｖ应该

是Ｘ最理想的形式选择（Ｐｕｓｔｅｊｏｖｓｋｙ　１９９５：７６－７７）。事实上，以Ｖ表功用义的ＶＮ定中式复

合词确实不少。不过，“功用模式在名名复合词中也很常见”（宋作艳２０１６）。那么，到底是优

先选择Ｎ还是优先选择Ｖ来表达功用义呢？二者的选择有什么限定条件？

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分析一下定中式复合词“Ｘ＋Ｎ”中Ｘ表达Ｎ的功用义的鉴

定问题。

二　功用的鉴定

“功用”包括功能和用途，二者的语义有微差。“功能”主要指中心成分Ｎ比较凸显的、具

有区别性的功能，“用途”则指中心成分Ｎ主要是做什么用的。二者在定中式“Ｘ＋Ｎ”中的语

义表达式如下：

　　功能：能够……（可含Ｘ）的Ｎ。

　　用途：用来……（可含Ｘ）的Ｎ。

例如，“摇椅”是“一种能够前后摇晃的椅子，构造的特点是前腿儿和后腿儿连成弓形，弓背

着地，可供人半躺半 坐”②，显 然 这 种 椅 子 具 有 一 种 凸 显 的、区 别 于 其 他 椅 子 的 功 能“前 后 摇

晃”③，但其用途是“供人半躺半坐”。套用上述语义表达式为：

摇椅：

　　功能：能够前后摇晃的椅子。

　　用途：用来半躺半坐的椅子。

可见，“用途”是人造物分类中的本质功用，是在基本层次范畴内能够将此物与他物相区分

的原型功用，词表形式不一定体现出来；“功能”则是具有区别性的凸显功用，一般会显化于词

形之中。

从“功能”与“用途”的句法表现来看，仍以“摇椅”为例，“能够前后摇晃的椅子（功能）是用

来半躺半坐的椅子（用途）”成立，即“摇椅是用来半躺半坐的椅子”；但是，“＊用来半躺半坐的

椅子（用途）是能够前后摇晃的椅子（功能）”不成立，即“＊用来半躺半坐的椅子（用途）是摇椅”
不合法。又如，“客机／货机”是“用来载运旅客／货物的飞机”，体现的是飞机的基本功用，“＊用

来载运客／物的飞机（用途）是作战用的飞机（‘战机’，功能）”不合法，但是，“？作战用的飞机

（功能）是可用来载运客／物的飞机（用途）”却不能说完全不合法，因为战机可以载运人或物，只
不过这不是其主要功用。

可见，“用途”是基本功用，适用域广；“功能”是“用途”中凸显出来的区别性功用，是进一步

细分出来的功用，对“用途”具有承继性（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这可视为定中式“Ｘ＋Ｎ”中的Ｘ是否表

功用的句法鉴定式，可大致表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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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释义基本引自《现代汉语词典》（第７版，下文简称《现汉》）。

一位匿审专家指出，“摇”是“椅 子”本 身 具 有 的 一 种 属 性 特 征，不 应 认 为 是 功 用。我 们 赞 同 这 一 说 法。

不过，人们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认识“椅子”的属性，如材质、形状、颜色等，“摇”恰恰是从区别性功能的角度确定

出来的属性，也是“摇椅”区别于“转椅、老板椅、婴儿椅”等的典型功能。因此，本文认为“摇椅”中的“摇”可 认

为是“椅”的功用。



　　“功能是用途”基本合法，“＊用途是功能”不合法。
综合定中式复合词“Ｘ＋Ｎ”中“功能”与“用途”的语义表达式和句法鉴定式如下：
功能：语义表达式：能够……（区别性的凸显功用，可含Ｘ）的Ｎ。

句法鉴定式：“具有……功能的‘Ｘ＋Ｎ’是有……用途的”基本合法。
用途：语义表达式：用来……（本质性的原型功用，可含Ｘ）的Ｎ。

　　 句法鉴定式：“＊有……用途的‘Ｘ＋Ｎ’是具有……功能的”不合法。
“功能”与“用途”的语义差异和句法鉴定式体现在“Ｘ＋Ｎ”中，就是Ｘ选用Ｎ还是Ｖ会表

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并有理据可循。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提炼汉语定中式复合词内部功用义

实现方式的选择规则。

三　名、动成分功用义实现的差异及其语义解释

我们首先关心的问题是：同样表达功用义，何时选Ｎ？何时选Ｖ？

功用义主要体现在人 造 类 名 词 中，以 人 造 物 的 用 途 或 功 能 来 外 化 制 造 者 的 意 图（ｉｎｔｅｎ－
ｔｉｏｎ）和目的（ａｉｍ）。④ 那么，由Ｖ来充当功用角色应该是最自然、最便于理解的，由物性结构

研究经常列举的例子也可窥一斑，如ｎｏｖｅｌ的功用是ｒｅａｄ（Ｐｕｓｔｅｊｏｖｓｋｙ　１９９５：７８），ｂｅｅｒ的功用

是ｄｒｉｎｋ，ｋｎｉｆｅ的功用是ｃｕｔ（Ｐｕｓｔｅｊｏｖｓｋｙ　１９９５：１００）。这一规律也体现在汉语定中式复合词

中，如“纺车、赛车、转椅、滤器、量杯、喷壶、碾房、卧室”等双音词，“轰炸机、办公桌、会客室、供

暖费”等三音词，不胜枚举。
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暂且排除韵律的差异，我们在相同韵律模式１＋１之间或２＋１

之间分析Ｎ或Ｖ实现功用义的选择差异。先来看几组词例：
（１）货机、客机　　　　　　　　　　　　　飞机、战机

（２）药厂、鞋厂　　　　　　　　　　 　 ＊制厂／＊造厂、＊生厂／＊产厂

冰鞋、雪鞋、雨鞋、水鞋　　　　　 ＊滑鞋、＊防鞋

（３）＊油器、＊水器、＊米器、＊谷器　　 　 滤器、量器

　　　　　　？　　　　 摇椅、转椅

（４）太阳镜、太阳帽、太阳伞（阳伞） 遮阳镜、遮阳帽、遮阳伞

以上４组每组内均是以Ｎ和Ｖ来表达中心成分的功用义，体现的是Ｎ、Ｖ与同一中心成

分构词的合法性问题。例（１）ＮＮ和ＶＮ两种形式都合法；例（２）ＮＮ合法，ＶＮ不合法；例（３）

ＮＮ不合法或有缺位，ＶＮ合法；例（４）多音词ＮＮ与ＶＮ同义，为什么会存在两种表达形式？

例（１）中，定语成分Ｎ或Ｖ都表达中心成分“机”的功用义，由“飞、战”等Ｖ来充当功用角

色很容易让人理解，因为Ｖ的字面义就可以直接言明Ｎ的功用，尽管“飞机”其实是“战机”的

上位义词，“战机”中的“机”应该是并合了“飞机”的意义而用于再构词的语素。⑤

相比之下，Ｎ１Ｎ２ 定中式是需要通过还原 Ｎ１ 的隐含谓 词（ｉｍｐｌｙｉｎｇ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来 表 达 Ｎ２
的功用的。如“货机、客机”的功用是“载运货物、旅客”，还原出的谓词“载运”并不隐含 于 Ｎ１
“货、客”中，而是由人造物Ｎ２“机”的内在功能（ｉｎｎ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决定的。这也正是周韧（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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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作艳（２０１６）详细分析了典型人造类、纯人造类和伪人造类三类名词功用义的差异，这些 差 异 不 影 响

本文讨论。因而，我们不对功用义及其适用的名词类型进行细分。

由《现汉》对“战机”的释义“作战用的飞机”亦可看出。“并合造词”参看张博（２０１７）。



在讨论“汽车厂、家具店、飞机场”等２＋１式名名复合词时所持的观点，“最先解析的是中心名

词Ｎ２ 的功用角色”。因为Ｎ２ 的功用角色决定着Ｎ１ 的选择，如Ｎ２“机”典型的功用角色是“用

于交通运输”，那么，载运的客体就可以成为表达其功用义的Ｎ１，即“货机、客机”；而后衍生的

特殊用途（如“用于军事、农业”）往往需要细化，客体就不再凸显，而是需要以更加具体的Ｖ（往
往是语义更确定、细分的双音节）来明确功用义，如“轰炸机、歼击机、运输机、喷药机”。这也印

证了周韧（２０１６）提出的“在复合词构词中，如果其中的动词确实是表达该类词缀的典型功用

义，则可以隐含。……但如果其中的动词不是表示典型的功用义，则不能省去”这一观点。
例（２）中的“药厂、鞋厂”这类 ＮＮ定中式，隐含谓词一般是“生产、制造”，如“厂”义为“工

厂”（直接进行工业生产活动的单位），典型功用是生产、制造各种产品，Ｖ（生产、制造）的适配

对象语义多样，以Ｖ（如“制、造、生、产”）直接入词（如“＊制厂、＊造厂、＊生厂、＊产厂”），只能

表明“厂”的功用是生产、制造某物，至于生产、制造出了什么则无从获知。事实上，作为实现社

交功能的重要工具，语言应该提供更有交际价值和明确的语义所指的表达形式。对于生产、制
造类事件，语言使用者 更 关 注 或 更 易 于 接 触、识 别、注 意 到 的 并 非“生 产、制 造”本 身（如 其 过

程），而是生产、制造的结果，因为这些结果往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即使不了解其生

产、制造过程，也不会影响人们对生产、制造结果的使用。因此，出于交际目的的需要，汉语社

团选择了语义识解更便 捷、语 义 内 涵 更 明 确 的 ＮＮ来 构 词，如“药 厂、鞋 厂、钢 厂、服 装 厂、饭

店⑥”。因为结果也是事件关联的常规论元，所以汉语使用者理解ＮＮ定中式的意义并不难。
由此亦可看出，中心成分的功用特点对定语成分选择Ｖ还是Ｎ具有一定的语义制约作用。

只表明事件动核的Ｖ是原型的（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默认的（ｄｅｆａｕｌｔ），无需呈现，可以隐含，呈现

出来的双音ＶＮ“＊制厂、＊产厂、＊冶厂”等反而不合法。同样，由客体所关联的常规隐含谓

词Ｖ参与构造的双音ＶＮ定中式“＊载车／＊运车、＊盛杯／＊盛柜、＊买馆／＊卖馆／＊售馆”
等也不合法。这些定中式中的单音节Ｖ（如“载、运、盛、买、卖、售”）多是强动作性的及物成分，
与后位Ｎ组配更容易被理解为动宾式。当然，这并不是及物性Ｖｔ能否在定中式复合词中充

当表功用义的定语成分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也不乏Ｖｔ表功用的ＶＮ，如“拖车、转筒、量杯、滤

器”。可以看到的是，“拖车”等词中的Ｖｔ并非Ｎ的常规、原型功用，而是Ｎ不同于其他同类人

造物的区别性功用，是不宜被隐含的，应予以凸显、呈现。
例（２）中的“冰鞋、雪鞋、雨鞋、水鞋”等体现的倒不是“鞋”穿、走路的典型功用，而是“滑冰、

滑雪、防雨、防水”等特殊功用。理论上，动词性成分“不是表示典型的功用义，则不能省去”（周
韧２０１６），这些词应提取表特殊功用的谓词性成分“滑、防”与“鞋”组构ＶＮ“滑鞋、防鞋”。但语

言事实并非如此，ＶＮ反而不合法。究其原因，主要是“滑、防”等谓词性成分关联的客体较多，
仅在复合词中呈现谓词性成分不足以明确表义。因而，提取谓词性成分的客体与“鞋”组构上

述“Ｎ＋鞋”才可以更好地体现“鞋”的不同功用。而且，“滑、防”也是及物成分，符合前述其与

后位Ｎ组配易被理解为动宾式的组配规律。而ＶＮ“跑鞋”之所以合法，恰恰是因为“跑”是不

及物成分，与“鞋”组配不易被理解为动宾式。⑦ 看来，周韧（２０１６）所提出的“在复合词构词中，
如果其中的动词确实是表达该类词缀的典型功用义，则可以隐含。……但如果其中的动词不

６８

⑥

⑦

“饭店、饭馆”中Ｎ２“店、馆”的功用属于连续事件“制造后出售”，Ｎ１“饭”既可视为隐含谓词“制造”的结

果，也可视为另一隐含谓词“出售”的客体。

感谢王伟丽副教授提供“Ｘ＋鞋”语例。



是表示典型的功用义，则不能省去”的观点在双音复合词中受到一定的限制，这或与双音词语

码少、对形式的选择更可能受强势词法模式的制约（第四节详析）也有关。
例（３）与例（２）正 相 反，ＶＮ合 法，ＮＮ不 合 法 或 难 以 产 生。“油、水”等 是“滤 器”的 客 体，

“米、谷”等是“量器”的客体，按理说，功用“滤”“量”的客体可以充当表达功用义的定语成分，为
什么相应的ＮＮ“＊水器、＊油器、＊米器、＊谷器”却不合法？“器”指器具（用具；工具），为“日

常生活、生产等”（用具）或“进行生产劳动时”（工具）所使用，此功用义虽是典型的、常用的，但

是虚泛而不易抽绎出恰当的Ｖ来充当“器”的功用角色，因而需以表达具体、明确功用的Ｖ来

充当功用角色，如“滤器、量器、衡器”等。这些功用的客体虽是明确的，如“水、油、米、谷”等，但
以之与“器”组构ＮＮ，并不能准确表达“器”的功用 是 什 么，如“米 器、谷 器”是 对 米、谷 进 行 盛

装、称量、过滤还是碾磨？都有可能，因而“米器、谷器”有表义不明之嫌。这不符合语言基本的

表义明晰原则。而有些ＶＮ似乎难以提取出恰当的客体去构造ＮＮ，如例（３）中“摇椅、转椅”
的客体都是人，但无法以“人”作为Ｎ１ 去构造“＊人椅”，此时的ＮＮ有缺位（ｇａｐ），只能以ＶＮ
来表达“椅”的特殊功用。因而，例（３）的ＮＮ不合法或有缺位也都是有缘由的，合法的ＶＮ表

达的一般都是Ｎ明确或特殊的功用。
例（４）都是三音词，尽管定语成分“太阳”与“遮阳”的语法性质不同，但二者所表达的功用

义是一致的。由于“太阳＋Ｎ”有潜在的多解性（第四节详析），与之同义的ＶＮ“遮阳＋Ｎ”表义

的明确性就显得直接而突出，更易于理解和接受。两种构词方式目前并存于现代汉语，但使用

频率和构词能力还是有较大的差距。据我们对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ＣＣＬ现代汉语

语料库的检索（２０１９／４／１６），例（４）中三组三音词的使用频率分别为：太阳镜１６８８遮阳镜，太
阳帽６４１１３遮阳帽，太阳伞６０９６遮 阳 伞。总 体 来 看，ＶＮ“遮 阳＋Ｎ”的 使 用 频 率 更 高 一

些。⑧ 而且，“遮阳”的构词力也更强，像“遮阳板、遮阳篷、遮阳布、遮阳棚”等在ＣＣＬ中都没有

同义的“太阳板、太阳篷、太阳布、太阳棚”。可见，表达相同的功用义，可以采用语义相关的Ｎ
或Ｖ充当定语成分，但是，二者在语义明晰性、语用能力、能产性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最终，在
相同韵律模式中，表义更明确的形式一般会在各方面都胜出。

反过来看，在Ｎ１Ｎ２ 定中式中，表功用义的Ｎ１，尤其常用Ｎ１，作为与人类的概念知识体系

关联密切的事物名词，其所关联的事件也可能非常多样，因而所隐含的谓词也不唯一。如“车

费”中的“车”充当“费”的功用角色，但是此“费”是用来买车、停车、租车还是修车？可以说，“车
费”表义并不明确，需借助搭配成分或语境来锚定其特定意义，以实现语义区分（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ｄｉｓ－
ｔｉｎｃｔｉｏｎ）。于是，就产生了“购车费、停车费、租车费、修车费”等精准表义的短语，甚至还产生

了表义更加丰富、严密的“维修维护费”这样的长短语。不过，表义精准的代价是韵律的加长，
即以牺牲经济原则换取准确原则。也就是说，为了达到表义明确的目的，语义语用原则竞争的

结果是，（语义）准确原则战胜（形式）经济原则。这也证明，语义的精准表达和传递是语言交际

更本质的要求。在韵律加长的精准表达中，ＮＮ的（功用义）表达能力往往不及ＶＮ。

四　同一语法类别的成分内部功用义实现的差异及其语义解释

前文所述表明，用Ｎ还 是 Ｖ表 达 中 心 成 分 的 功 用 义，主 要 是 由 功 用 的 凸 显 侧 面（ｓａｌｉｅｎｔ

７８

⑧与其他两组相比，“太阳镜”与“遮阳镜”的使用频率比显得十分异常，我们猜测可能是因为“太阳镜”不

太容易引起歧解，且此词出现得比“遮阳镜”早。确切原因尚需进一步研究。



ｐｒｏｆｉｌｅ）、表义的精准性以及隐含谓词的常规推导决定的。那么，选定了Ｎ或Ｖ之后，在Ｎ、Ｖ
内部，不同成分实现功用表达时又有什么差异呢？这就是以下词例所反映的问题：

（５）书柜、衣柜　　　　　　　钢厂、水厂　　　　宾馆、使馆、茶馆、酒馆、饭馆、书馆

太阳镜、太阳帽、太阳伞　　　　　太阳灶、太阳房

（６）吊车、喷壶　　　　　　　　　　　＊吃桌／＊读桌、＊制厂／＊产厂、＊运车、＊盛杯

以上两组组内体现的是与同一中心成分构词在表达功用义时Ｎ或Ｖ内部不同成分的语

义差异问题。下面我们分别详析。

例（５）呈现的是Ｎ１Ｎ２ 内部Ｎ１ 对Ｎ２ 功用义的表达全部合法，但语义有别。前文已述，由

于Ｎ２“机”的典型功用是载运，双音“Ｎ＋机”（货机、客机）是以载运的客体“货、客”作为Ｎ１ 充

当“机”的功用角色。可见，以典型功用（即隐含谓词）的客体作为Ｎ１ 来充当Ｎ２ 的功用角色，

是Ｎ１Ｎ２ 的一个重要选择。事实证明，的确如此。例如，另一种常用交通工具“车”的典型功用

是“运输”，以其客体表达功用义的复合词有“货车、客车、灵车、囚车”等。例（５）中“书柜、衣柜”

中的Ｎ１ 是容器类Ｎ２“柜”的典型功用“盛装”的客体，类似的还有“水杯、酒壶、茶壶、花房”。例

（５）中“Ｘ＋馆”的“馆”是建筑类Ｎ２，虽也可视为大型容器，但人类建造“馆”意在凸显其商业交

易性⑨，典型功用是“出售或提供服务”，表达这一功用义的Ｎ１ 即是出售或服务的客体，“饭店、

酒店、茶店、药房、客房”等均属此类。

进一步观察可知，作为Ｎ２ 典型功用的客体，Ｎ１ 是先于功用而存在的，即功用的实施并不

改变Ｎ１ 预先存在的属性。另一类表达Ｎ２ 功用义的Ｎ１ 并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因由功用的

完成而后出现的，即Ｎ１ 是Ｎ２ 功用的结果，就是例（５）中“钢厂、水厂”这一类。此类 Ｎ１Ｎ２ 中

Ｎ２ 的隐含谓词一般是“生产、制造”，是创造性行为，主要体现在令其作用对象从无到有。这是

功用的结果与上述“载运、盛装、出售或服务”等功用的客体之异。若从二者与功用义的关系这

一更高层次来看，功用的客体与结果都可看作功用的作用对象，这是二者之同。二者的异同完

全取决于功用所隐含的谓词的性质，而隐含谓词是由Ｎ２ 决定的，因为是Ｎ２ 的功用。这再次

证明了中心成分Ｎ２ 的功用义对定语成分Ｎ１ 的选择具有语义制约作用。

例（５）还有一组“Ｎ＋馆”，由于“馆”的功用是多重并存的，因此，Ｎ体现的功用义可能是叠

加的。“馆”可视为容器，功用在于盛装，“宾馆、使馆、书馆瑏瑠”可体现此功用。“馆”亦可视为凸

显商业交易性的建筑，功用在于出售或提供服务，“茶馆、酒馆、饭馆、书馆”从形式上看着重于

体现出售Ｎ之功用，“宾馆”从形式上看着重于体现为Ｎ提供服务之功用；“茶馆、酒馆、饭馆、
书馆”的本质功用其实也是提供服务，只是这种功用未显化于词形，究其原因，一则可能这些

“馆”出售的客体在认知上更加凸显，二则这些“馆”的服务对象比较宽泛且趋同，不易抽取理想

的Ｎ进行构词。有些“馆”还可视为具有生产、制造类功用的场所，可创造出某些物类，如“饭

馆”。可以说，“宾馆”体现了“馆”盛装和提供服务两项功用义的叠加，“饭馆”体现了“馆”生产

８８

⑨

瑏瑠

凸显商业交易性的是“馆 ”（某些服务性商店的名称），主要构造双音词。“馆 ”（收藏陈列文献、文物

或进行文体等活动的场所）亦可视为容器，功用主要是收藏、展览、开展活动等，主要构造三音词，如“博 物 馆、

天文馆、文化馆、图书馆、体育馆、展览馆”等。因“馆 ”参与构造的三音词与例（５）中的双音词韵律不同，因而

此节暂未讨论。
《现汉》收录“书馆”的两个义项分别是古义（①古代教授学童的处所）和方言义（②有艺人在那里说评书

的茶馆儿）。本文所说的“书馆”并非此二义，而是指小书店。



制造和出售两项功用义的叠加，“书馆”体现了“馆”盛装、出售和提供服务三项功用义的叠加。

例（５）中的三音节都是“太阳＋Ｎ”，即以同一 Ｎ双“太阳”表达不同的中心成分的功用义。

理论上，“太阳”表达的应是相同的功用义。事实却并非如此。以Ｎ１ 表示Ｎ２ 的功用义出现了

多解性（参看黄洁２００８；江新等２０１６；孟凯２０１８），即“太阳”所表达的Ｎ的功用义虽然多是“阻
挡太阳（光）”（太阳镜、太阳帽、太阳伞），但是也有“吸收太阳（能）”（太阳灶、太阳房）。至于为

什么会出现语义多解的可能，则与人类和太阳光能的多重关系以及中心成分Ｎ的差异有关。

一方面，人类身体不宜被太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过久，因此产生了主要用于阻挡太阳光的“太

阳镜、太阳帽、太阳伞”等；而人类又希望有效利用太阳能，就出现了用于吸收太阳光能的“太阳

灶、太阳房”等。另一方面，中心成分Ｎ的性质也不同，“镜、帽、伞”等日常用品的主要功用之

一是保护人体及人体部位不受外界事物侵扰，如风沙、雨雪、光线等；“灶、房”等大型用具的主

要功用是为人类的某些目的服务，当与“太阳”相关，“灶、房”不会是单纯地用于阻挡太阳光，而
是要利用太阳光，因而“太阳灶、太阳房”都具有与一般的“灶、房”不完全相同的特殊形制或装

置。汉语母语者（儿童不一定）根据日常经验基本可以比较准确地还原类似“太阳＋Ｎ”这样的

ＮＮ定中式的功用性谓词，但是二语者却未必能做到。因此，多音节ＮＮ的多解可能性等于无

形之中给词义识解增加了负担，加长了词义加工路径。这种情况下，多音节ＶＮ表义的明确性

就显得很突出，即例（４）的“遮阳镜、遮阳帽、遮阳伞”。两种构词方式目前并存，但是，正如第三

部分所述，ＶＮ已在语义、语用的诸多方面都显示出了优势。

宋作艳（２０１６）指出，“表功用的修饰性成分有的是指称性的，有的是描述性的。”宋文举例，
“玩具车”具有“玩具”的功用义“玩”，“玩具”是描述性的；“玩具箱”中的“玩具”则是指称性的，

说明“箱”的功用是“装玩具”。指称性功用义的定中式复合词一般表属种关系，语义为“ＸＹ是

一种Ｙ”。据此观察，本文的双音Ｎ１Ｎ２，表功用义的Ｎ１ 几乎都是指称性的。结合宋文２＋１
式ＮＮ，或可得出这一结论，汉语表功用的ＮＮ定中式中，主流的定语成分是指称性的。

“描述性功用义可 能 会 使 名 名 定 中 复 合 词 的 语 义 模 式 变 成‘ＸＹ既 是 一 种 Ｘ，也 是 一 种

Ｙ’，如‘商品房’‘宠物狗’‘玩具车’”，即“功用 义 会 造 成 语 义 类 的 多 重 继 承（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
ａｎｃｅ）”（宋作艳２０１６）。多重继承性导致有些复合词兼具两个语义范畴的特征，其定语成分就

是描述性的，如上述诸例以及“房车、药酒、空调扇、沙发床”等。表达其他物性角色的定中式复

合词也有这种多重语义继承现象，如Ｎ１ 为Ｎ２ 形式角色的“裤裙、裙裤”，既是裙子，也是裤子。

这样的词语在 ＮＮ 定 中 式 中 不 是 很 多，以 范 畴 归 属 不 甚 明 朗 的 新 词 语 居 多。（张 舒、孟 凯

２０１７；张舒２０１８）

相比之下，由于功用义中最显著的动核Ｖ已表征于词形，ＶＮ内部语义就没有涉及需还原

隐含谓词、选择凸显什么样的功用对象等问题的ＮＮ那么复杂。不过，正如例（６）所示，ＶＮ对

表达功用义的Ｖ也有选择限制。一般而言，中心成分Ｎ原型的、默认的功用无需呈现，可以隐

含，如“桌”的典型功用“吃、读”就不必呈现于词表，呈现出来（＊吃桌／＊读桌）反而不合法。例

（６）中的“＊制厂／＊产厂、＊运车、＊盛杯”以及前文提及的“＊盛柜”都属此类。若要表达 Ｎ
的细分功用或特殊功用，通常会选表达相应功用的Ｖ来构造ＶＮ，如“吊车、喷壶、战机、摇椅、

滤器、玩具、烧杯”；或采用音节加长的２＋１来构造ＶＮ，如“办公桌、探照灯、轰炸机”。

综上，在分析了相同韵律模式的定中式复合词中Ｎ、Ｖ及其内部实现功用义的选择差异及

其理据之后，我们可以据此提炼功用义实现方式的选择规则。

９８



五　复合词内部功用义实现方式的选择规则

董秀芳（２００４：１３０）指出，“名名定中是定中复合词的原型模式，以名词性成分充当定语成

分是 定 中 复 合 词 构 词 的 常 规 选 择。”名 名 定 中 在 定 中 式 复 合 词 中 是 具 有 构 词 效 应（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ｏｒｄ－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强势词法模式，苏宝荣（２０１７）和孟凯（２０１８）的量化统计结果也可证明这一

点。苏文对双音复合词的统计显示，９６２１个名名定中占定中式复合词（１６５９９＝名名９６２１＋动

名２１４５＋形名４８３３）的５７．９６％；据孟凯（２０１８），２６４０个名名占三音偏正复合词（４５００＝名名

２６４０＋动名１１２０＋形名７４０）的５８．６６％。可以说，构造定中式复合词时，优先选择ＮＮ是符合

常规认知模式的。表达中心成分Ｎ２ 的功用义也会遵循这一潜存于汉语使用者心理词库的构

词优选规则，尤其在常规功用义的谓词缺省而不影响词义识解的情况下。我们考察了苏新春

主编《现代汉语分类词典》（２０１３）中比较典型的人造物类“器具、建筑物、生活用品、文化用品”
的定中式复合词发现，由５７个单音人造类名词性成分作为中心成分Ｎ２ 所构成的定中式双音

词，其中８０％左右在表达Ｎ２ 的常规功用义时选择了谓词缺省、以谓词的对象Ｎ１ 来充当定语

成分。瑏瑡 这可以提炼为定中式复合词内部功用义实现方式的第一条选择规则：瑏瑢

Ⅰ．在组构定中式双音词“Ｘ＋Ｎ”时，若表达常规功用义，Ｖ一般隐含不出现，优先提取 Ｖ
的客体或结果表达Ｎ的功用义，组构ＮＮ定中式。

当然，定中式双音词中也存在不少ＶＮ，相比于需要还原谓词的Ｎ，Ｖ显然具有表功用的

天然优势，如前文所举多例以及“餐桌、教具、漏壶、住房、浴室、会馆”等。进一步分析可知，这

些ＶＮ中的Ｖ鲜有及物性Ｖｔ，因为双音ＶＮ是具有动宾式构词效应的词法模式，“Ｖｔ＋Ｎ”是

动宾式的典型形类组配，现代汉语层面不易被理解为定中式。因此，ＶＮ定中式复合词中的Ｖ
多为不及物Ｖｉ，其弱动性趋近于持续状态性，与定语成分的属性比较接近。即使是“Ｖｉ＋Ｎ”，
通常情况下，汉语使用者也要先克服ＶＮ是动宾式这一构词效应的影响，再进一步做其他结构

类型的加工（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因而，ＶＮ并非定中式复合词优选的构词模式。结合前文分析的Ｖ
主要表达中心成分Ｎ的特殊功用或细分功用的特点，可以提炼出定中式复合词内部功用义实

现方式的第二条选择规则：

Ⅱ．在组构定中式双音词“Ｘ＋Ｎ”时，若要将Ｎ的特殊功用或细分功用凸显出来，会选择Ｖ
（主要是Ｖｉ）表达Ｎ的功用义，组构ＶＮ定中式。

与Ｖ单 相 比，Ｖ双 在 表 达 中 心 成 分 Ｎ的 功 用 义 时 又 是 如 何 表 现 的 呢？ 据Ｓｏｎｇ　＆ Ｑｉｕ
（２０１３）统计，“－器、－仪、－场、－室”等人造类词缀前附的动词性成分都是表功用的，“－机”
前附的动词性成分绝大部分也都是表功用的。据我们对建筑类“－房、－店、－馆、－厂”和家

具器具类“－具、－品、－柜、－箱、－桌、－椅、－杯、－壶”等人造物的考察，其前面的动词性定

０９

瑏瑡

瑏瑢

齐冲（２０１２）认为，“风扇”中的“两 个 Ｎ的 关 联 体 现 在 Ｎ１‘风’的 施 成 角 色（ＡＧＥＮＴＩＶＥ）（语 义 特 点 为

［空气流动］）和Ｎ２‘扇’的功用角色（ＴＥＬＩＣ）（语义特点为［生风］）。由于［空气流动］为［生风］的结果，所以它

们之间的关联特征为‘因果’特征”。齐文首先关注两个成分Ｎ各自的物性角色，再讨论二者的语义关联。本

文不讨论两个成分Ｎ各自的物性角色，因为复合词的 词 义 主 要 凸 显 的 是 两 个 成 分 的 语 义 关 联，我 们 认 为，在

“风扇”这样的Ｎ１Ｎ２ 定中式复合词中，Ｎ１ 即Ｎ２ 功用的结果。

需要强调的是，几乎任何一条语言规律都有例外。因而，本文所提炼的选择规则也不是完全普适性的，

而是倾向性的。



语成分几乎也都是表功用的。瑏瑣 这里既包括双 音 词 也 包 括 多 音 词，但 是，多 音 ＶＮ定 中 式 居

多，“Ｖ双＋Ｎ”定 中 式 的 构 词 力（２４．４４％＝１１００／４５００，据 孟 凯（２０１８））比“Ｖ单 ＋Ｎ”定 中 式

（１２．９２％＝２１４５／１６５９９，据苏宝荣（２０１７））高了近一倍。即使二者中的Ｖ不都表Ｎ的功用义

（还可表Ｎ的施成义），一倍的构词差距，再结合前文所述Ｓｏｎｇ　＆Ｑｉｕ（２０１３）和我们的统计也

可表明，Ｖ双 表功用的倾向可能还是比 Ｖ单 明显。而且，无论 Ｖ双 是否及物，其动态性都比相

应的Ｖ单 弱，指称性较强（王洪君２００１；张国宪２０１６：７２），意义也更明确，而且２＋１的“Ｖ双＋
Ｎ”也不是三音动宾式的典型韵律模式。这些因素使得“Ｖ双＋Ｎ”“表示定中关系具有显著的倾

向性”（李晋霞２００８：７），其在语法性质上也更接近于强势构词模式ＮＮ定中式。可以说，只要

有语义需求，Ｖ双 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ＶＮ定中式表达功用义。
再从Ｖ双 与Ｎ双 做定语成分的选择倾向来看，基 于 定 中 式 复 合 词 的 名 名 强 势 构 词 模 式，

“Ｎ双＋Ｎ”肯定比“Ｖ双＋Ｎ”要多，孟凯（２０１８）的统计数据（前者为５４．４４％（２４５０／４５００），后者为

２４．４４％）也证实了这一点。不过，这是就三音定中式复合词的整体而言。若集中于表功用的

定语成分Ｎ双 或Ｖ双，情形就会有所不同。孟凯（２０１８）已指出，２＋１偏正复合词中，“当１是人

造类名单 时，一般需凸显其功用义，以将造物的目的显性地体现出来，就会首选动双 来组配［２＋
１］动名；若人造类名单 需呈现构成、形式等非功用角色，……就会选择名双 来组配［２＋１］名名”。
我们对《现汉》中Ｘ表Ｎ功用的三音定中式复合词“Ｘ＋器”进行了统计（多义“器”全部计算在

内），“Ｎ双＋器”７个，“Ｖ双＋器”４９个，优选Ｖ双 表功用的倾向十分明显。而且，由于音节加长，

Ｖ双 可以囊括联合 式（轰 炸（机）、折 叠（椅））、动 宾 式（办 公（桌）、摄 像（机））、动 补 式（放 大

（镜））、状中式（坐便（器））、主谓式（雨刮（器））、派生式（汽化（器））等几乎所有 Ｖ双 的结构类

型。多样选择性可以传达丰富的语义，这或许也是Ｖ双 表功用更具优势的一种体现。可见，在
多音定中式复合词中，Ｖ双 做定语成分表功用义的优选性应强于Ｎ双。瑏瑤

综合以上两点，我们可以概括出定中式复合词内部功用义实现方式的第三条选择规则：

Ⅲ．在组构定中式多音词“Ｘ＋Ｎ”时，优 先 选 择 Ｖ双 表 达 Ｎ的 特 殊 功 用 或 细 分 功 用，组 构

ＶＮ定中式。
这三条选择规则让我们看到，虽然谓词性成分是表达定中式复合词中心成分功用义的天

然优选，但是，双音定中式复合词还是更受制于ＮＮ强势词法模式，倾向于选择谓词的客体或

结果类Ｎ１ 做定语成分来构造 Ｎ１Ｎ２ 定中式，除非功用义具有特殊性或是精细分工而需以 Ｖ
来表达，所选之Ｖ还应是不致引起结构关系误解的Ｖｉ；多音定中式复合词虽然也受到ＮＮ强

势词法模式的制约，但音节的加长以及充当定语成分的Ｖ双 的语义特性（动态性弱，指称性强）
和选择多样性，使得ＮＮ强势词法模式的制约有所松动，倾向于选择性质稳定、表义精细明确

的Ｖ双 做定语成分来构造ＶＮ定中式。这也是汉语复合词中韵律－结构－语义三者之间界面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关系（参看孟凯２０１６、２０１８）的一种体现，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六　结语

在充分认识到功用角色在名词的物性角色和定中式复合词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前提下，本

１９

瑏瑣

瑏瑤

像“躺柜”（一种平放的较矮的柜子，长方形，上面有盖）中的动词性定语成分“躺”就不是“柜”的功 用 角

色，而是抽取“躺”放倒而平的语义特征来充当“柜”的形式角色。此类ＶＮ定中式复合词较少。

这与前文所述周韧（２０１６）的观点看似矛盾，实则相通。因为做定语的Ｖ双 表达的通常也是中心成分Ｎ
的特殊功用或细分功用，而非典型功用。



文探讨了语法性质不同的Ｎ和Ｖ及其内部不同成分实现功用义的差异，并对差异原因进行了

解释。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炼出定中式复合词内部功用义实现方式的三条选择规则：Ⅰ．组
构双音词，若表达常规功用义，Ｖ一般隐含不现，优先提取Ｖ的客体或结果组构ＮＮ定中式；

Ⅱ．组构双音词，若要凸显特殊的或细分的功用义，会选择Ｖ（主要是Ｖｉ）组构ＶＮ定中式；Ⅲ．组
构多音词，优先选择Ｖ双 表达特殊或细分功用义，组构ＶＮ定中式。

关于汉语定中式复合词中功用义的实现，还有不少可以继续挖掘的问题，如多音定中式复

合词中，不同韵律组配模式１＋１、２＋１、１＋２与功用义实现的形类组配方式（Ｎ单＋Ｎ单、Ｖ单＋
Ｎ单、Ｎ双＋Ｎ单、Ｖ双＋Ｎ单 等）、语义实现的层级化之间具有怎样的对应关系？是否有倾向性的

匹配关系？功能与认知依据又是什么？不独功用角色，施成、形式、构成等物性角色在复合名

词的生成中是否也存在实现方式的多样化？其间的差异又是什么？名词不同物性角色的词法

化具有什么一致特征？如何解释这些特征？这些关乎名词的概念知识结构是如何在复合词中

表征和生成的问题可以成为汉语复合词法研究新的探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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